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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知识问答 

1、哪些人应该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 

答：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的车辆驾驶人、行人、乘车人以及与道路交通活动有关的单位和个

人，都应当遵守本法。 

2、行人在道路上行走，怎样才做到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 

答：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

三条和第六十五条的规定，行人在道路上行走应该遵守以下规定： 

一是行人应当在人行道内行走，没有人行道的靠路边行走。 

三是行人不得跨越、倚坐道路隔离设施，不得扒车、强行拦车或

者实施妨碍道路交通安全的其他行为。 

四是行人通过铁路道口时，应当按照交通信号或者管理人员的指

挥通行;没有交通信号和管理人员的，应当在确认无火车驶临后，迅

速通过。 

3、《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乘车人有什么要求? 

5、驾驶人违反交通法规可能会受到哪些处罚? 

答：《道路交通安全实施条例》规定的处罚方式有行政处罚(俗

称罚款)和累积记分(俗称记分)，具体规定如下： 

第二十三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机动车驾驶人的道路交通安

全违法行为除给予行政处罚外，实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累积记

分(以下简称记分)制度，记分周期为 12 个月。对在一个记分周期内

记分达到 12分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其机动车驾驶证，

该机动车驾驶人应当按照规定参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学习



并接受考试。考试合格的，记分予以清除，发还机动车驾驶证;考试

不合格的，继续参加学习和考试。 

第二十四条机动车驾驶人在一个记分周期内记分未达到 12 分，

所处罚款已经缴纳的，记分予以清除;记分虽未达到 12 分，但尚有

罚款未缴纳的，记分转入下一记分周期。 

机动车驾驶人在一个记分周期内记分 2 次以上达到 12 分的，除

按照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扣留机动车驾驶证、参加学习、接受考试外，

还应当接受驾驶技能考试。考试合格的，记分予以清除，发还机动

车驾驶证;考试不合格的，继续参加学习和考试。 

接受驾驶技能考试的，按照本人机动车驾驶证载明的最高准驾车

型考试。 

6、在可以通行机动车的“乡间小路”上通行时发生交通事故，

公安交警部门接到报警是否要受理案件? 

答：过去，旧的道路交通管理法规不适用于乡村小道(乡道)，于

是，当在这些乡间小路上通行时发生了事故，当事人要求交警处理，

交警部门可以“非道路上发生的事故”为理由，不予受理事故。

《道路交通安全法》2004 年 5月 1 日起实施后，规定只要在能通行

机动车的“乡间小路”上发生事故，交警部门必须受理案件，进行

现场勘查，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明确事故当事人的责任。 

7、驾驶人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之后怎么办? 

8、发生交通事故，驾驶人如何报警? 

答：发生交通事故后，拔打警电话 110(也可拨打 122)，报警时

应当告知发生交通事故的地点、车辆号码、类型、有无危险物品，

人员伤亡情况，车辆损坏情况，当事人的姓名和联系电话。如果对

方当事人逃逸的，应当告知逃逸车辆号码、类型、颜色、特征以及

逃逸方向等有关的情况。如果车辆损伤严重，有起火爆炸的危险，

应当疏散人群，报警的同时告知其通知消防部门，或者随后拨打消

防电话。 

9、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哪些情况可以不报警自行处理? 



10、发生轻微交通事故，当事人如何自行解决交通事故? 

具体做法如下： 

1.立即停车，各方当事人应主动出示驾驶证或其他表明身份的有

效证件。 

2.对事故事实及成因无争议的，填写《当事人自行解决交通事故

协议书》中“事故事实”以上部分，各方签字后各持一份，即行撤

离现场，恢复交通。 

3.将事故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设

置警告标志，夜间还须开启示宽灯和尾灯;在高速公路上，移至就近

的服务区、应急车道内或者硬路肩上;在城市快速路上，移至就近的

应急车道内或者辅路的非机动车道内;在其他道路上，移至就近的非

机动车道或者人行道上，在不妨碍交通的情况下协商解决赔偿事宜。 

4.当事人对损害赔偿达成协议的，填写《当事人自行解决交通事

故协议书》中“赔偿协议”部分，之后共同到责任方投保第三者责

任强制保险的保险公司办理索赔手续。 

11、交通事故发生后，哪些情况必须报警? 

答：根据《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十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当事人必须保护现场并立即报警： 

(1)机动车无号牌、无检验合格标志、无保险标志的; 

(2)驾驶人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的; 

(3)驾驶人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的; 

(4)发生《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二款规定的交通事故，

当事人对事实或者成因有争议的; 

(5)当事人不能自行移动车辆的; 

(6)碰撞建筑物、公共设施或者其他设施的。 



除此以外，在交通事故人身伤亡的情况下，无论双方对事故的事

实及成因是否有争议都必须报警;在仅造成轻微财产损失没有人身伤

亡的情况下，如果双方对事故的事实及成因争议的，仍然应当报警。 

12、双方当事人自行解决交通事故后又出现争议的，能否要求交

管部门继续处理? 

13、当事人对事故事实无争议，但对损害赔偿不能达成协议的，

应如何处理? 

答：当事人对事故事实无争议，仅就损害赔偿不能达成协议的，

仍须填写《协议书》，写清事故事实。双方持《协议书》，驾驶事

故车辆共同到责任方保险公司办理索赔事宜。被保险人与保险公司

因赔偿问题发生纠纷的，可到人民法院通过诉讼途径解决。 

此外，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可能会发生，就是在事故发生后，当事

人对事故事实及责任均没有争议，但承担事故责任一方当事人拒绝

填写《协议书》，也拒不履行赔偿义务，这种情况，另一方当事人

应及时向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报案。 

14、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保

险公司什么时候介入?答：以前发生交通事故，一般是在处理完后，

保险公司才给钱。现在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机动车发

生交通事故，因抢救受伤人员需要保险公司支付抢救费用的，由公

安交通管理部门通知保险公司介入。 

15、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责任如何确定? 

答：因一方的过错导致交通事故的，承担全部责任;当事人逃逸，

造成现场变动、证据灭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无法查证交通事

故事实的，逃逸者承担全部责任;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

证据的，承担全部责任;因两方或者两方以上当事人的过错发生交通

事故的，根据其行为对事故发生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分别

承担主要责任、同等责任和次要责任;各方均无导致交通事故的过错，

属于交通意外事故的，各方均无责任;一方当事人故意造成交通事故

的，他方无责任。 



16、交警部门调解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期限为多久? 

答：调解期限一般为 10日。造成人员死亡的，从规定的办理丧

葬事宜时间结束之日起开始;造成人员受伤的，从治疗终结之日起开

始;因伤致残的，从定残之日起开始;造成财产损失的，从确定损失

之日起开始。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与当事人约定调解的时间、

地点，并于调解时间 3 日前通知当事人。口头通知的应当记入调解

记录。调解参加人因故不能按期参加调解的，应当在预定调解时间

1 日前通知承办的交通警察，请求变更调解时间。 

17、哪些交通事故不适用调解? 

答：若发生下列情形的交通事故不适用调解：当事人提供不出交

通事故证据，因现场变动、证据灭失，交通警察无法查证交通事故

事实的;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认定有异议的;当事人拒绝在事故认定书

上签名的;当事人不同意由交通警察调解的。不适用调解的，交通警

察可以在事故认定书上载明有关情况后，将认定书交付当事人。 

18、哪些交通事故可以按照简易程序处理? 

答：发生《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交

通事故，当事人对事实及成因有争议不即行撤离现场或者当事人自

行撤离现场后，经协商未达成协议的;受伤人员认为自己伤情轻微，

当事人对事实及成因无争议，但是对赔偿有争议的。适用简易程序

的，可以由一名交通警察处理。看过“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知识

问答“的人还看了： 

 

  



学生校车交通安全责任书范文
 

 

 

为切实加强校车安全管理制度，预防和杜绝安全事故，保障学生

乘车安全，创办促进人民幸福的教育，根据国务院《校车安全管理

条例》和诸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诸城市接送学生车辆配

备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诸政办发[2012]53 号要求，结合学校实

际，特与车辆所有人签订本责任书。 

一、校车界定本责任书所指的校车是由集体或个人等社会资金购

买的符合国家安全标准并专门用于接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车辆，

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经教育局审查备案。车辆

所有人是独立的民事主体，对校车安全运营管理负全部法律责任。 

二、车辆所有人职责 

(一)校车安全技术达标，手续完备。 

1、车辆符合校车安全标准，取得机动车检验合格证明，在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 

2、必须投保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校车安全责任保险。 

3、校车应当每半年进行一次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 

4、校车应当配备逃生锤、干粉灭火器、急救箱等安全设备。安

全设备应当放置在便于取用的位置，并确保性能良好、有效适用。 

5、按规定做好校车的安全维护，建立安全维护档案，保证校车

处于良好技术状态。不符合安全技术条件的校车，应当停运维修，

消除安全隐患。 

(二)严格遵守有关规定，确保校车通行安全。 

1、驾驶员必须为取得校车驾驶资格驾驶的人;思想素质好，安全

意识强，积极参加有关部门组织的安全教育及业务培训，提高专业

技能。 



2、校车驾驶人应当每年接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审验。 

3、校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严格按照机动

车道路通行规则和驾驶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 

4、校车驾驶人驾驶校车上道行驶前，应当对校车的制动、转向、

外部照明、轮胎、安全门、座椅、安全带等车况是否符合安全技术

进行检查，不得驾驶存在安全隐患的校车上道路行驶。 

5、校车驾驶人不得在校车载有学生时给车辆加油，不得在校车

发动机引擎熄灭前离开驾驶座位。 

6、载有学生的校车在一般道路上行驶的最高时速不得超过 60公

里;在急弯、陡坡、窄路、窄桥以及冰雪、泥泞的道路上行驶，或者

遇有雾、雨、雪、沙尘、冰雹等低能见度气象条件时，最高时速不

得超过 20 公里。 

7、校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不得以任何理由超员。 

8、严禁校车驾驶人酒后驾驶校车。 

9、严格按规定路线行驶，严禁随意变更行车路线。 

10、校车的副驾驶座位不得安排学生乘坐;校车运载学生过程中，

禁止除驾驶人、随车照管人员以外的人员乘坐。 

11、校车上下学生，应当在校车停靠站点停靠，未设停靠站点的

路段可以在公共交通站台停靠。校车在道路上停车上下学生，应当

靠道路右侧停靠，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打开停车指示标志。 

(三)落实随车照管人员，保证学生乘车安全车辆所有人应安排照

管人员随校车全程照管乘车学生。随车照管人员职责： 

1、学生上下车时，在车下引导、指挥，维护上下车秩序。 

2、发现驾驶人无驾驶资格，饮酒、醉酒后驾驶，或者身体严重

不适以及校车超员等明显妨碍行车安全情形的，制止校车开行。 

3、清点乘车学生人数，帮助、指导学生安全落座、系好安全带，

确认车门关闭后示意驾驶人启动校车。 



4、制止学生在校车行驶过程中离开座位等危险行为。 

5、核实学生下车人数，确认乘车学生已经全部离车后本人方可

离车。 

6、积极参加学校和有关部门组织的培训学习。 

(四)及时妥善处理突发交通事故。 

校车发生交通事故，驾驶人、随车照管人员应当立即报警，设置

警示标志。乘车学生继续留在校车内有危险的，随照管人员应当将

学生撤离到安全区域，并及时与学校、车辆所有人、学生的监护人

联系处理后续事宜。 

其它未尽事宜《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及上级有关规定执行。 

本责任书一式四份，校车服务学校、车辆所有人各执一份，中心

学校、市教育局各备案一份。违反上述规定的，对车辆所有人和驾

驶员按有关规定处理，造成安全事故的，车辆所有人承担全部责任。 

服务学校：校车车牌号码： 

校长签字：车辆所有人签字： 

年月日 

为了给孩子营造一个和谐的乘车环境，确保孩子的安全，在学校

进行安全教育的同时，请各位家长协助学校共同做好乘车学生的安

全工作。特签订学生乘坐校车安全责任书，内容如下： 

1、学生上学离学校较远,我方提供校车接送服务，并承担行车期

间学生安全责任。需乘坐校车的学生，应由家长提出申请，学校同

意。 

2、校车司机要做到安全行驶。文明礼让、不超速、不抢道、不

开赌气车。每个车辆安排一位跟车老师，负责做好学生上、下车安

全及与家长的交接工作。 



3、根据各地方学生多少及集中居住地点，选择安全地段设置停

靠站。中途不得随意停车接送。学生一定要按时定点按规定线路候

车，未按时间、地点乘车发生事故，责任由家长自负。 

4.校车行驶途中，学生在车厢内严禁相互打闹，擅自离开座位，

特别是在校车停靠站点时，待车停稳后，学生方可离座下车，以免

造成磕碰事故。 

5.家长必须在指定地点，按规定时间接送自己的孩子，注意来往

车辆，不允许学生在路口处无人牵领独自上、下车。家长因事无法

接送，必须嘱托他人代替接送工作，如果发生意外事故，校车方不

承担责任。 

6.学生上车时不允许携带小刀、针、弹珠、小石子等危险物品及

食物，为保护学生人身安全及维护车内卫生，不允许学生在车上吃

东西。 

7.校车方、家长双方有义务教育学生在乘坐校车时遵守纪律，了

解安全乘车常识。每次接、送学生自上车始下车止，下车后如家长

不来接该生，一切安全由家长负责。 

8.以上双方职责，如不按要求执行，而出现事故，各负其责。 

学生班级姓名：__________ 

学生家长签字：__________家长电话：__________ 

20___年___月___日 

各位学生家长，为了加强和规范接送学生用车管理，预防和减少

交通事故，保证学生人身安全，根据上级主管部门关于《校车管理

规定》和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有关的安全管理的规定，特制定本

责任书： 

一、家长必须配合学校对子女进行交通安全教育，熟知交通规则，

并教育子女认真严格遵守交通秩序。 

二、家长必须向子女讲清楚乘坐车辆的相关规定。汛期要教育学

生注意人身安全，候车时不得离开候车地点下河玩水，远离河道，



要熟知乘车时间，不得过早候车。家长要对学生乘车前时段安全进

行监管，如果发生意外，由家长负责。 

三、家长必须在学生返校时将子女送到校车站点，乘校车学生必

须在固定乘车地点候车。要准时上车，超出等候时间，校车不再等

候。因故不能返校的，家长要向随车调度员打电话或向学校打电话

说明情况。离校不乘坐校车首先要和班主任请假，然后由班主任和

校车管理人员或随车照管人员请假。放假时，需要接站的家长按照

学校接送车到点时间，提前在接送点等候，接送车将学生安全送到

家长手中签字后方可离开，不需要接站的，校车把学生送达车站学

生下车回家途中安全由家长负责，要求家长要及时监管学生是否回

家，知道学生去向。如因路况原因迟到的，驾驶人要立即告知家长，

让家长放心。因一方原因未能按上述要求发生意外事故的，由违约

方承担责任。 

四、学生上、下车时必须确保其安全，注意来往车辆，家长因事

无法接送，必须嘱托他人代替接送工作，如果发生意外事故，由家

长自己承担责任。 

五、学生上车时不允许携带小刀、针、弹珠、小石子等危险物品

及食物，为保护学生人身安全及维护车内卫生，不允许学生在车上

吃东西。不得在校车上打闹，喧哗，更不得吸烟.要服从随车照管人

员管理。 

六、家长必须向子女讲清楚当驾驶员出现以下情况时，应当拒绝

乘车并告知家长，由家长向学校校车管理人举报： 

1、驾驶员没有按规定地点进行停放，导致学生上下车及过马路

存在安全隐患。 

2、驾驶员在途中乘载其他人员的。 

3、驾驶员存在身体心理健康的现象。 

4、驾驶员酒后驾驶的。 

5、驾驶员出现超速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的。 



七、乘坐校车学生取消乘坐校车必须要由家长和班主任沟通，由

班主任同意方能通知校车管理人员取消乘坐。个别趟次不乘坐要首

先和班主任请假，然后和随车照管人员请假。 

八、家长有责任了解接送子女车辆的基本情况(驾驶人员的工作

作风、身体状况、驾驶经验以及车况是否符合要求等)，发现异常应

当向学校举报。 

______学校负责人签名：______ 

______学生家长签名：______ 

二〇___年___月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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